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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訴願決定書 

科部訴字第 1090001203 號 

訴願人：○○○、○○○、○○○ 

    地址：○○市○○區○○街○○○巷○○弄○號○樓 

訴願代表人：○○○ 

    地址：○○市○○區○○街○○○巷○○弄○號○樓 

原處分機關：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設：新竹市新安路 2號  

 

    訴願人等因公司決算書表逾期申報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科

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8 年 12 月 11 日改制為科技部新

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竹科管理局)108年 9月 10日竹商字

第 1080027124號、第 1080027126號及第 1080027127 號函及陳請

廢除小公司每年申報會計簽證之法規而未有作為，提起訴願，本

部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有關竹科管理局 108 年 9 月 10 日竹商字第 1080027124 號、第

1080027126號及第 1080027127號函部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

機關於 2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理。 

有關廢除小公司每年申報會計簽證之法規部分，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願人等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之董

事。竹科管理局曾以 108年 5月 13日函通知○○公司應於會計年

度終了 6 個月內；最遲不得超過 7 個月(即同年 7 月底前)，依科

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設管條例）第 12條將經會計師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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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 107 年度公司決算書表，於科學園區廠商服務網決算書表申

報系統辦理申報作業，逾期將依公司法第 20條規定處以罰鍰。惟

因訴願人等認竹科管理局未區分公司規模大小及管理方式，一律

要求進駐園區公司之決算書表皆需經會計師簽證，認該規定不合

理，而不願配合進行申報作業，以致該公司遲至 108 年 9 月初仍

未於科學園區廠商服務網申報，竹科管理局核認其違反設管條例

第 12 條規定，爰依公司法第 20條第 5 項規定，以 108 年 9 月 10

日竹商字第 1080027124號、第 1080027126號及第 1080027127號

函分別處訴願人等新臺幣 2 萬元罰鍰。訴願人等不服，且不服其

多次向竹科管理局反應小公司每年申報會計簽證規定之不合理，

卻毫無作為，於 108年 10月 9日經竹科管理局向本部提起訴願，

本部於 108 年 10 月 21 日收受竹科管理局檢陳之訴願書正本，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以科部訴字第 1080070269 號函通知訴願人等依

法補正，並以科部訴字第 1080070262號函請竹科管理局檢卷答辯

到部；嗣訴願人等陸續於同年 11月 13日(竹科管理局收文日期)、

12 月 27 日(竹科管理局收文日期)向竹科管理局提出訴願補正書

及補充理由，經該局函轉本部。 

理由 

一、 有關竹科管理局108年9月10日竹商字第1080027124號、第

1080027126號及第1080027127號函(以下稱系爭處分)部分： 

(一) 本案竹科管理局之事務管轄權限： 

1、 按設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29款及第2項規定：「園區業務由

主管機關所屬各管理局辦理，掌理園區內下列事項：……

二十九、關於園區事業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事項。……」

「前項各款所定事項與各機關有關者，由各該事項之主管

機關委託管理局辦理。」是以，科學園區管理局之職掌，

係綜合一切有關園區行政管理及服務事務，且部分事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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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委託或授權管理局辦理，目的使園區管理事權

統一，手續簡化，便民利民，此徵諸設管條例第6條之立法

理由已明。又依107年5月15日修正設管條例第6條第2項之

理由，除仍為發揮園區「單一窗口服務」之功能，並符行

政程序法之規定，就其他主管機關之職權回歸以「委託」

方式予以管理局辦理相關業務。綜此，管理局辦理相關業

務，若涉及非其法定職權之事項，應由主管機關以「委託

」方式將其權限授予管理局辦理，而其委託之方式，依行

政程序法第15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行政機關因業務上

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

機關執行。」「前兩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

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先予敘明。 

2、 再按公司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第4項及第5項規定：「

公司每屆會計年度終了，應將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

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提請股東同意或股東常會承認

。」「公司資本額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

其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第一項

書表，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或令其限期申報；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公司負責人……妨礙、拒絕

或規避前項查核或屆期不申報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又依經濟部依公司法第20條第4項後段

授權訂定之「公司決算書表申報暨查核辦法」（以下簡稱

查核辦法）第3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公司應將決算書表

備置於本公司，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或令其限期申報

。」「第一項之申報，公司得委託會計師、律師辦理，並

附具代理申報委託書」。惟公司法第5條第1項明定中央主

管機關為經濟部，第2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



 ４ 

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辦理本法所規定之事項。」又依

設管條例第12條規定：「園區事業每屆營業年度終了，應

將經會計師簽證之決算書表送管理局查核；其業務及財務

狀況之檢查，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107年11月8日修

正查核辦法第3條之修正理由載有：「三、……基於決算書

表查核及限期申報之機關法定職權，於公司法第5條、科學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2條……已定有明文，尚無重複規範

之必要，爰予刪除。……」則認科學園區管理局依設置管

理條例第12條規定，就決算書表查核及限期申請之事項，

已具有法定職權。 

3、 查科學園區管理局為本部所屬機關，依設管條例等法規固

有若干法定職掌權限，惟就上開辦理公司決算書表查核及

限期申報等事項，究係因設管條例第12條規定而得認係屬

其「法定職權」？或係因設管條例第6條第1項第29款及第2

項規定，須經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之委託授予權限，始得

依前揭公司法相關規定辦理？若係委託有無依據行政程序

法第15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為公告？尚需查明釐清。 

(二) 本案裁罰之法律依據： 

1、 系爭處分所載裁罰之法律依據為設管條例第12條及公司法

第20條第5項，然依公司法第5條第1項已明定公司法之中央

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同條第2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

所屬機關、委託或委辦其他機關辦理本法所規定之事項。

」竹科管理局之裁罰依據如為公司法第20條第5項規定，則

須經中央主管機關之委託，始得為之，惟如前述，竹科管

理局是否已取得經濟部委託授權，尚需釐清。 

2、 又依設管條例第12條後段規定：「……；其業務及財務狀

況之檢查，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經查107年5月15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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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前設管條例第11條之規定為「……其業務及財務狀況之

檢查，依公司法有關規定辦理。」縱認依設管條例第12條

規定，得依公司法有關規定辦理園區事業之業務及財務狀

況之檢查，然依公司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公司資本額達

一定數額以上或未達一定數額而達一定規模者，其財務報

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其一定數額、規模及簽證之

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經濟部並以107年11

月8日經商字第10702425340號公告：「公司法第二十條第

二項所稱公司資本額達一定數額以上者，係指財務報導期

間結束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公司，其

財務報表，應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提請股東同意或股

東常會承認。」是以，依公司法之規定，公司資本額達一

定數額以上或未達一定數額而達一定規模者，其財務報表

始須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然依設管條例第12條之規定，

園區事業不區分資格額或規模，其決算書表，皆須經會計

師簽證，兩者規範內容不相同，究園區事業應依何規定檢

送決算書表送管理局查核？如謂係依設管條例第12條規定

而為法定職權，則於設管條例應有相對應之違法之處罰條

文，惟並無之，是以，裁罰之法律依據，尚有疑義。 

3、 況依司法院釋字第313號解釋略以：「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科處罰鍰，涉及人民權利之限制，其處罰之構

成要件及數額，應由法律定之。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授

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授權之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然後據以發布命令，始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以法律限制人民

權利之意旨。」此為法律明確性原則，又依行政罰法第4

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即處罰法定主義。系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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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裁罰依據之一為設管條例第12條，然第12條僅規定「…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裁罰依據是否已符合法律

明確性及處罰法定主義，尚有疑義。 

(三) 本案裁罰之科處對象： 

1、 行政罰之對象，原則上應以行為人為重心，在例外情形方

處罰非行為人，此即所謂「行為責任」與「狀態責任」之

區別。「行為責任」係指因自身行為（包含作為與不作為

）肇致危險者，負有排除危險之義務；而「狀態責任」則

係以對物的狀態具有事實管領力者，得以負責之觀點，課

予排除危險、回復安全之義務（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

第4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371號判決參照）。 

2、 實務上，例如對於違建之處罰，業經最高行政法院95年1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略以：「行政罰係處罰行為人

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例外。建築主管機關如

對行為人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對建築物所

有權人處罰。」行政法院依此原則，亦迭有類似裁判(最高

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53號判決等參照)。 

3、 對照公司法第8條規定，公司負責人分為兩種：第一種係「

當然負責人」，即該條第1項規定：「……在有限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為董事」。第二種係「職務負責人」，即該條

第2項規定：「公司之經理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

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

務範圍內，亦皆為公司之負責人」。足見公司法之立法精

神，本已含有在各種職務的分層管理下，如發生違規行為

等事件，亦應依各職務之權責與分工來承擔責任。 

4、 公司法第20條第5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妨礙、拒絕或規

避前項查核或屆期不申報時，各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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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該「各處」一詞是否指因該違法情事而全

體董事一律受處罰？抑或係表明僅對該申報決算書表有執

行業務權責之董事者，因該違法情事而必須一律各自受處

罰？非無疑義。且經濟部類此案件向來解釋似僅引用公司

法第8條第1項規定，第2項規定似未見適用，揆諸立法原意

，亦不無可斟酌之處。 

5、 公司決算書表申報，探究其行為性質，當屬業務執行層面

，依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行政罰係

處罰行為人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例外」之原

則，如屬初犯，應先處罰對該申報行為有業務權責者(如本

案之財務經理、總經理、董事長)；如再違反，始予論究董

事會之全體董事對該業務之監督管理有無怠忽職守而予裁

罰。 

6、 是以，本於行為責任優先原則，並探究申報行為之性質，

則公司法第8條第2項執行職務範圍內之公司負責人，未見

經濟部列為同法第20條第5項之處罰對象，不無疑義。 

二、 有關廢除小公司每年申報會計簽證之法規部分： 

(一)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本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2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

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

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第3條

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

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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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提起訴願者。」復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裁字第1690

號、第1752號及102年度裁字第839號裁定意旨，所謂依法

申請之案件，指人民依法有權請求行政機關作為之謂，至

單純請願、陳情或建議等，則不包括在內；倘法令僅係規

定行政機關之職權行使，並非賦予人民有請求行政機關為

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則人民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性質上僅係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權，而屬建議、舉發

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件，是若無行政處分

或非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即不得據以提起訴願。 

(二) 是以，人民固得就有關權益事項之維護，向行政機關提出

陳情、建議或檢舉，惟行政法令未賦予人民就所陳情、建

議或檢舉之事項，有請求行政機關為特定作為之權利者，

即非依法申請案件，不得提起訴願。本件訴願人等主張小

公司與成熟的大型產業是截然不同的，新創是需要被扶植

與寬鬆的環境，園區法規要求比公司法多，竹科管理局未

區分公司規模大小及管制必要性，一律要求進駐園區公司

之決算書表皆需經會計師簽證，監理法規不合理與不合時

宜等節，核屬陳情性質，尚非訴願法第2條第1項所稱人民

依法申請之案件，訴願人等對於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

之事項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後段規定，應為不

受理之決定。 

三、綜上所述，本案就系爭處分部分，因涉及竹科管理局之事務

管轄權限，竹科管理局究係依其法定權限抑或由經濟部委託

竹科管理局辦理？若係委託有無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2

項及第3項規定為公告？且其裁罰之法律依據及裁罰對象等

疑義尚須斟酌釐清，爰撤銷系爭處分，由竹科管理局於收受

決定書後2個月內釐明確認後另為適法之處理。另有關廢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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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年申報會計簽證之法規部分核屬陳情性質，尚非訴願

法第2條第1項所稱人民依法申請之案件，訴願人等對於依法

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

後段規定，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部分為有理由，部分為不合法，爰依訴

願法第81條第1項、第2項及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鄒幼涵(請假) 

         委員 陳宗權(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劉靜怡 

  委員 張文郁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李崇僖 

委員 劉如慧 

         委員 林明昕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0 5  月 1 5  日 

 

 

 

    本件撤銷處分部分，原處分機關重為處理時，應依訴願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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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條之規定，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本部。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